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
管理〔2015〕08号


关于下发《管理学院关于自考专接本项目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稿 )》的通知
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自考专接本项目资金的使用，根据《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教考〔2004〕1号）、《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补充意见》（苏教考〔2008〕14号）和《“专接本”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苏教考自〔2008〕2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中层干部会议审议、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自考专接本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稿 )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自考专接本   项目资金   使用办法

抄  送：分管校领导，继续教育学院，财务处，审计处
自考专接本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稿）

为进一步规范自考专接本项目资金的使用，根据《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意见（试行）》（苏教考〔2004〕1号）、《关于在全省普通高校中开展在籍专科学生接读自学考试本科工作的补充意见》（苏教考〔2008〕14号）和《“专接本”工作补充意见实施细则》（苏教考自〔2008〕26号）、《南京大学自学考试“专接本”实施 意见》（南字发〔2010〕17号）等文件规定，经管理学院全体教师讨论、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资金使用范围

项目资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主考院校管理费、教材费、考试费、毕业设计指导和答辩费、授课教师的讲课费、招生费、工作人员劳务费等需要开支的费用。

二、主考院校管理费

主考院校管理费按我校与主考院校签署的办学协议书执行。

三、教材费、考试费、毕业设计指导和答辩费、学位评审费

教材费、考试费按自考办标准执行。再补考和重考的报考费由学生自理。毕业设计指导和答辩费、学位评审费按省教育考试院及主考院校标准和要求执行。

四、授课教师讲课费的发放标准

1．授课教师必须由具有中级职称（或硕士学位）及以上教师担任。讲课费发放标准：教授100元/学时；副教授80元/学时；讲师60元/学时。

（1）班级人数系数：40人及以下为1.0；每增加1人加0.01。

（2）课程性质系数：沟通课程1.1；衔接课程1.2；主干课程1.4；实践与应用课程1.0。

（3）统考平均成绩系数：以主考院校统考平均成绩为基数，每低于平均成绩5分降0.1；每高于平均成绩5分加0.1。

2. 特殊情况的由项目负责人事先书面报学院领导批准。

五、招生宣传费的支出标准

班主任组织学生参加专接本，按200元/人的标准发放招生宣传费（以实际缴费生为计算依据）。

六、考务费

校考课程考务费发放对象为各类巡考、考务及监考等工作人员，发放标准为100元/人·场。校外考务200元/人·天。

七、项目管理费

1．项目开发费：新开设专接本专业且成功招生（首批不低于15人正式注册取得学籍），一次性奖励2000元/项目。

2．项目负责人费：

（1）项目负责人经个人申请或部门推荐后，由学院审核确定。项目负责人由管理学院教职工担任（专业教师优先），每人只能主管一个项目。

（2）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组班、教学期间的日常管理和组织、收费、学生管理等工作；及时做好与对口高校的联系和接洽工作，以及有关材料的准备、上报和总结等工作。

（3）项目负责人津贴发放标准为5000元/项目·年。40人为项目人数基数；少于30人系数为0.9；每超过10人系数增加0.15（以缴费生为计算标准）。学费清缴率不低于85%，每降低5%系数降低0.1；每提高5%，系数增加0.1。

（4）专职培训管理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系数为0.8。

3．参与项目管理的有关管理人员等按项目负责人费的20%～40%发放管理费。

八、其他

1．专接本项目由学院综合办统一负责协调、管理，所有项目必须接受学院综合办的监督。

2．项目必须发生的办公用品费、业务费、交通费等其他开支以财务处认可的发票实报实销（必须事先向学院领导申请并批准方可）。

3．税费由相关人员自行负担。

4．节余收入纳入管理学院创收。

5．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管理学院。
